南 華 大 學 就 學 貸 款 切 結 書

本人             學號            就讀             系（所）申請     學年度第    學期就學貸款，本人確實將所有就學貸款款項支付學分學雜費、實習費、私校退輔基金、學生平安保險費、書籍費、校內外住宿費。如有不實，本人同意歸還就學貸款款項給台灣銀行及繳清學校註冊費，並負一切法律責任。特此切結為憑。 

此　致

南  華  大  學
立切結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
中華民國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 日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南 華 大 學 就 學 貸 款 常 識 測 驗（申貸同學一定要填寫）
＊是非題  對的打○  錯的打×
1（ ）學生申請就學貸款金額的範圍：1.該學期實際繳納之學、雜費。 2.書籍費：其金額依
      主管機關之規定，目前大專三千元。 3.住宿費：其金額依主管機關之規定；若學生住
      宿校外，則依校內住宿費最高額辦理(本校18000元)。4.學生平安保險費。5.私立學
      校退撫基金。
2（ ）學生逾期未還款者，由承貸銀行將資料送請財團法金融聯合徵信中心建檔，列為金融
      債信不良往來戶，並開放金融機構查詢；將會影響與銀行貸款關係，向銀行申請支票、
      信用卡、房屋貸款或信用貸款等，均將遭到拒絕;同時也會影響同學日後在國、內外之
      就業或就學機會。
3（ ）學生辦妥對保手續以後，是否就已完成就學貸款的申請呢？學生及保證人辦理完對保
      手續後，仍必須經過財政部財稅資料中心查核，是否符合中低收入家庭標準後，再由
      學校將合格申貸清冊送請台灣銀行辦理貸款。
4（ ）領有公教人員子女教育補助費、軍公教遺族、身心障礙子女、現役軍人、原住民、特
      殊境遇婦女、低收入戶學生補助費者，都可以辦理就學貸款，但必需扣除公費補助及    

      學雜費減免之差額；極重度、重度身心障礙子女、低收入戶子女因學雜費全免如住宿
      校外者，可貸住宿費、書籍費。
5（ ）申辦就學貸款同學應先上台灣銀行網頁填寫申請書列印一份，到台銀辦理簽約對保手
      續，然後將就學貸款申請書第二聯（學校收執聯）、註冊繳費單、全戶戶籍謄本（三
      個月內）（第一次辦理或戶籍有異動者需繳交）、南華大學就學貸款切結書於上學期9
      月1日前、下學期2月1日前寄回學校或親送學務處生活事務組。

    （地址：62248嘉義縣大林鎮中坑里中坑32號）
~~~信用無價  就學貸款 有借有還 再貸不難~~~
